
        

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    0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109年 度 訴 字 第 75號     0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﹚ FKT64W1Z1X5L0;@民 國 110年 8月 10日 辯 論 終 結     03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陸 軍 航 空 第 六 ○ 二 旅   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送 達 處 所 ： 臺 中 新 社 郵 政 90796號   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信 箱     06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吳 廣 菖 　 　 　 　 送 達 處 所 ： 同 上     07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徐 吳 雙 　 　 　 　 送 達 處 所 ： 同 上     0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哲 儀 　 　 　 　 送 達 處 所 ： 同 上   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蔡 文 証 　 　 　 　 送 達 處 所 ： 同 上     10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黃 宏 佑     11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楊 水 柱 　 律 師     12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償 還 公 費 事 件 ， 原 告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︰     13

        　 　 主   文     14

        一 、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新 臺 幣 64萬 7,881元 ， 及 自 民 國 109年 3月 13     15

           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週 年 利 率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   16

        二 、 原 告 其 餘 之 訴 駁 回 。     17

        三 、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10分 之 1， 餘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   18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   19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方 面     20

            原 告 代 表 人 於 本 件 訴 訟 審 理 中 變 更 為 甲 ○ ○ ， 並 經 新 任 代 表     21

            人 具 狀 聲 明 承 受 訴 訟 (本 院 卷 第 291-294頁 )， 核 無 不 合 ， 應     22

            予 准 許 。     23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方 面     24

        一 、 爭 訟 概 要 ：     25

            被 告 於 民 國 98年 9月 7日 就 讀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(4年 制 大 學 部 服 常     26

            備 軍 官 10年 ， 下 稱 陸 軍 官 校 )102年 班 ， 嗣 於 102年 7月 1日 畢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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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業 。 又 於 102年 7月 22日 就 讀 陸 軍 步 兵 訓 練 暨 步 校 官 分 班 (下     01

            稱 步 校 官 分 班 )， 於 103年 1月 13日 畢 業 。 於 103年 12月 22日 就     02

            讀 陸 軍 航 空 訓 練 指 揮 部 飛 行 軍 官 班 (下 稱 陸 航 飛 行 軍 官 班 )，     03

            於 105年 11月 18日 畢 業 。 復 於 106年 3月 27日 就 讀 陸 軍 航 空 特     04

            戰 指 揮 部 飛 行 訓 練 指 揮 部 CH-47SD型 機 合 格 班 (下 稱 陸 航 飛 指     05

            部 合 格 班 )， 嗣 於 同 年 9月 5日 畢 業 。 在 陸 軍 官 校 期 間 受 領 公     06

           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共 計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,122,103元 ， 就 讀 步 校     07

            官 分 班 則 受 領 9,968元 。 於 陸 航 飛 行 軍 官 班 ，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    08

            遇 、 津 貼 及 訓 練 費 用 共 5,045,837元 。 於 陸 航 飛 指 部 合 格 班     09

           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遇 、 津 貼 及 訓 練 費 用 共 2,262,643元 ， 依 98學     10

            年 度 軍 事 學 校 正 期 班 甄 選 入 學 招 生 簡 章 （ 下 稱 98年 招 生 簡 章     11

            ） 規 定 ， 被 告 應 服 役 14年 （ 即 168月 )， 故 至 少 應 服 役 至 116     12

            年 7月 1日 。 嗣 被 告 於 畢 業 後 服 役 於 原 告 機 關 ， 擔 任 工 兵 參 謀     13

            官 ， 惟 因 原 告 於 108年 召 開 人 事 評 審 會 決 議 被 告 不 適 服 現 役     14

            辦 理 退 伍 ， 並 經 國 防 部 陸 軍 司 令 部 於 108年 5月 15日 以 國 陸 人     15

            勤 字 第 1080011549號 令 (下 稱 108年 5月 15日 令 )核 定 退 伍 ， 且     16

            於 000年 0月 0日 生 效 ， 被 告 尚 有 97個 月 之 現 役 未 服 滿 ， 依 軍     17

            事 學 校 預 備 學 校 軍 費 生 公 費 待 遇 津 貼 賠 償 辦 法 （ 104年 6月 1     18

            日 修 正 前 原 名 稱 為 「 軍 事 學 校 預 備 學 校 軍 費 生 公 費 待 遇 津 貼     19

            發 給 及 賠 償 辦 法 」 ， 下 稱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） ， 應 依 尚 未 服 滿     20

           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之 比 例 ， 賠 償 所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遇 、 津 貼 及 訓 練     21

            費 等 費 用 ， 因 被 告 迄 未 償 還 ， 原 告 乃 提 起 本 件 行 政 訴 訟 。     22

        二 、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及 聲 明 ︰     23

        (一 )主 張 要 旨 ︰     24

         1、 被 告 於 108年 2月 1日 至 108年 6月 1日 為 原 告 志 願 軍 官 ， 因 其 不     25

            適 服 現 役 ， 經 核 定 退 伍 並 於 108年 6月 1日 零 時 生 效 ， 依 軍 費     26

           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5條 規 定 ， 準 用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未 服 滿 最 少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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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服 役 年 限 志 願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（ 下 稱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）     01

            第 3條 規 定 ， 未 依 招 生 簡 章 服 滿 役 期 者 ， 應 以 就 讀 預 備 學 校     02

            與 接 受 基 礎 教 育 、 分 科 （ 專 長 ） 教 育 、 國 外 受 訓 及 全 時 進 修     03

            期 間 ， 所 受 領 公 費 待 遇 、 津 貼 及 訓 練 費 用 合 計 總 金 額 之 2倍     04

            金 額 計 算 後 ， 依 應 服 滿 與 未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所 定 役 期 之 比 率 賠     05

            償 。 原 告 自 得 請 求 被 告 依 未 服 滿 現 役 之 比 例 核 算 應 賠 償 國 庫     06

            9,746,827元 (下 稱 系 爭 賠 償 金 )。     07

         2、 被 告 於 遭 核 定 退 伍 前 ， 拒 絕 簽 具 賠 償 切 結 書 ， 其 自 108年 6月     08

            1日 退 伍 後 ， 截 至 108年 10月 8日 止 ， 尚 未 繳 交 系 爭 賠 償 金 。     09

            原 告 已 於 108年 8月 14日 函 告 被 告 應 於 簽 收 後 7日 內 完 成 繳 款     10

            ， 惟 被 告 未 於 期 間 完 成 繳 款 ； 原 告 另 於 108年 10月 6日 前 往 被     11

            告 臺 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里 0鄰 00000000號 住 所 送 達 稽 催 公 函     12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母 親 僅 收 領 該 函 ， 惟 拒 絕 簽 署 或 蓋 章 送 達 證 書 。 截 至     13

            108年 10月 8日 止 賠 償 金 額 仍 未 繳 款 。     14

         3、 依 98年 招 生 簡 章 拾 肆 一 般 規 定 第 11款 即 明 定 軍 費 生 畢 業 任 官     15

            後 因 年 度 考 績 丙 上 以 下 或 個 人 因 素 1次 受 記 大 過 2次 以 上 ， 經     16

            人 事 評 審 會 考 核 不 適 服 現 役 ， 予 以 退 伍 ， 致 未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    17

            所 定 之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者 ， 應 賠 償 所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。     18

            可 據 此 推 斷 ， 被 告 須 簽 署 該 簡 章 之 報 名 表 後 ， 始 得 入 學 ， 故     19

            被 告 主 張 其 入 學 時 未 簽 署 任 何 行 政 契 約 ， 顯 不 可 採 。 另 原 告     20

            已 發 函 向 被 告 住 所 地 之 臺 南 市 後 備 指 揮 部 詢 問 是 否 存 管 被 告     21

            就 讀 陸 軍 官 校 時 所 簽 署 之 志 願 書 ， 最 終 獲 覆 未 存 管 ， 惟 此 結     22

            果 仍 不 影 響 被 告 入 學 時 確 有 簽 署 志 願 書 之 事 實 。     23

         4、 參 照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17號 解 釋 意 旨 ， 授 予 人 民 經 濟 利 益 之 法     24

            規 預 先 定 有 施 行 期 間 者 ， 在 該 期 間 內 即 應 予 較 高 程 度 之 信 賴     25

            保 護 ， 非 有 極 為 重 要 之 公 益 ， 不 得 加 以 限 制 ； 若 於 期 間 屆 滿     26

            後 發 布 新 規 定 ， 則 不 生 信 賴 保 護 之 問 題 。 其 未 定 有 施 行 期 間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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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者 ， 如 客 觀 上 可 使 規 範 對 象 預 期 將 繼 續 施 行 ， 並 通 常 可 據 為     01

            生 活 或 經 營 之 安 排 ， 且 其 信 賴 值 得 保 護 時 ， 須 基 於 公 益 之 必     02

            要 始 得 變 動 。 凡 因 公 益 之 必 要 而 變 動 法 規 者 ， 仍 應 與 規 範 對     03

            象 應 受 保 護 之 信 賴 利 益 相 權 衡 ， 除 應 避 免 將 全 部 給 付 逕 予 終     04

            止 外 ， 於 審 酌 減 少 給 付 程 度 時 ， 並 應 考 量 是 否 分 階 段 實 施 及     05

            規 範 對 象 承 受 能 力 之 差 異 ， 俾 避 免 其 可 得 預 期 之 利 益 遭 受 過     06

            度 之 減 損 。 林 錫 堯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提 及 ， 區 分 「 真 正 溯 及     07

            既 往 」 與 「 不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」 之 概 念 主 要 在 於 ， 原 則 上 不 容     08

            許 「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」 ， 例 外 容 許 ； 原 則 上 容 許 「 不 真 正 溯 及     09

            既 往 」 ， 例 外 不 容 許 ， 而 異 其 違 憲 審 查 模 式 。 於 本 案 爭 點 ，     10

            被 告 與 國 防 部 簽 立 行 政 契 約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存 續 期 間 為 被 告 於     11

            官 校 畢 業 後 （ 102年 ） 起 算 14年 （ 至 116年 ） 始 告 終 結 ， 故 軍     12

           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於 107年 12月 11日 修 正 時 ， 被 告 與 國 防 部 間 存     13

            在 繼 續 性 之 法 律 關 係 。 又 繼 續 性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原 則 上 容 許 「     14

            不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」 ， 且 欲 保 護 之 公 益 目 的 顯 大 於 個 人 信 賴 利     15

            益 時 ， 應 容 許 適 用 修 正 後 之 新 法 規 。     16

         5、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於 107年 5月 25日 修 正 施 行 ， 嗣 因 同 年 6月 21     17

            日 修 正 公 布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（ 下 稱 服 役 條 例 ） 第     18

            15條 第 1項 第 10款 ， 增 訂 任 官 滿 1年 得 申 請 退 伍 並 於 同 條 第 3     19

            項 規 定 ， 常 備 軍 官 、 常 備 士 官 未 依 招 生 簡 章 服 滿 役 期 者 ， 應     20

            予 賠 償 。 考 量 上 開 賠 償 辦 法 所 規 定 軍 費 生 畢 業 任 官 未 服 滿 招     21

            生 簡 章 役 期 者 ， 與 上 開 申 請 提 前 退 伍 者 ， 均 為 未 履 行 服 滿 役     22

            期 義 務 之 情 形 ， 基 於 衡 平 原 則 ， 其 賠 償 之 項 目 、 範 圍 、 分 期     23

            賠 償 、 免 予 賠 償 等 事 項 ， 於 政 策 上 應 為 一 致 ， 以 防 杜 本 欲 申     24

            請 提 前 退 伍 之 軍 費 生 ， 藉 由 服 役 條 例 第 15條 第 1項 第 5款 、 第     25

            7款 、 第 8款 及 第 9款 規 定 之 不 適 服 現 役 退 伍 ， 達 脫 免 役 期 義     26

            務 又 減 少 賠 償 責 任 ， 致 影 響 國 軍 戰 力 ， 並 增 生 軍 紀 維 安 管 理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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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困 擾 ， 國 防 部 爰 於 107年 12月 11日 修 正 上 開 賠 償 辦 法 。 依 修     01

            正 後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5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軍 費 生 畢 業 任 官 後 ，     02

            依 服 役 條 例 第 15條 第 1項 第 5款 、 第 7款 、 第 8款 及 第 9款 規 定     03

            核 定 退 伍 ， 而 未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所 定 役 期 者 ， 其 賠 償 範 圍 、 分     04

            期 賠 償 及 免 予 賠 償 等 相 關 事 項 ， 準 用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之 規     05

            定 。 基 於 前 述 修 法 背 景 ， 被 告 於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107年 12月     06

            11日 修 正 施 行 前 因 服 役 條 例 第 15條 第 1項 第 5款 之 事 由 退 伍 ，     07

            且 未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所 定 役 期 ， 適 用 該 賠 償 辦 法 第 5條 第 1項 ，     08

            其 公 費 待 遇 之 賠 償 範 圍 準 用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之 規 定 。 又 申     09

           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第 3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軍 官 、 士 官 依 服 役 條 例 第     10

            15條 第 1項 第 10款 規 定 退 伍 ， 而 未 依 招 生 簡 章 服 滿 役 期 者 ，     11

            應 以 就 讀 預 備 學 校 與 接 受 基 礎 教 育 、 分 科 （ 專 長 ） 教 育 、 國     12

            外 受 訓 及 全 時 進 修 期 間 ， 所 受 領 公 費 待 遇 、 津 貼 及 訓 練 費 用     13

            合 計 總 金 額 之 2倍 金 額 計 算 後 ， 依 應 服 滿 與 未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    14

            所 定 役 期 之 比 率 賠 償 ， 故 被 告 須 賠 償 國 庫 9,746,827元 ， 應     15

            無 違 誤 。     16

        (二 )聲 明 ︰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9,746,827元 ， 及 自 本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    17

            達 翌 日 （ 109年 3月 13日 ）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週 年 利 率 百 分 之     18

            5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   19

        三 、 被 告 答 辯 及 聲 明 ︰     20

        (一 )答 辯 要 旨 ︰     21

         1、 依 原 告 所 提 陸 軍 航 空 第 602旅 未 服 滿 年 限 退 伍 人 員 賠 償 就 學     22

            期 間 受 領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切 結 書 係 記 載 ， 須 賠 償 「 就 學 期 間     23

            」 受 領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等 ， 惟 被 告 係 於 服 役 期 間 ， 遭 以 不 適     24

            服 現 役 汰 除 退 伍 ， 並 非 尚 在 就 學 期 間 。 原 告 請 求 系 爭 賠 償 金     25

            ， 依 提 出 之 賠 償 費 用 清 冊 所 載 項 目 ， 均 係 被 告 自 軍 事 學 校 畢     26

            業 後 ， 依 部 隊 需 求 奉 派 接 受 相 關 訓 練 ， 屬 於 軍 隊 任 務 之 一 ，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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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且 被 告 非 志 願 申 請 退 伍 ， 何 來 賠 償 ？     01

         2、 依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2條 規 定 ， 軍 費 生 係 指 軍 事 學 校 及 預 備     02

            學 校 受 領 由 國 防 部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之 學 員 生 。     03

            被 告 已 在 102年 7月 1日 畢 業 任 職 軍 職 ， 自 非 所 謂 「 軍 費 生 」     04

            。 被 告 所 受 之 「 步 兵 學 校 分 科 教 育 」 「 飛 行 訓 練 費 用 」 ， 均     05

            非 在 軍 事 學 校 所 為 之 訓 練 ， 而 屬 專 長 訓 練 ， 是 奉 命 受 訓 。 又     06

            軍 事 教 育 條 例 第 18條 係 就 第 17條 所 規 範 之 對 象 而 為 規 範 ， 惟     07

            被 告 並 非 第 17條 規 定 之 軍 費 生 ， 而 是 已 自 軍 事 學 校 畢 業 依 服     08

            役 條 例 規 定 服 役 之 軍 官 ， 故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5條 之 規 定 顯     09

            係 就 軍 事 教 育 條 例 所 未 規 定 之 事 項 而 為 訂 定 ， 應 屬 無 效 。 亦     10

            即 有 關 已 服 役 之 軍 官 或 士 官 ， 若 有 未 依 規 定 服 滿 限 役 者 ， 應     11

            依 服 役 條 例 之 規 定 予 以 規 範 。     12

         3、 又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係 依 服 役 條 例 第 15條 第 3項 規 定 而 訂 定     13

            ， 而 服 役 條 例 第 15條 第 3項 係 規 定 依 第 1項 第 10款 提 前 退 伍 之     14

            人 員 （ 即 任 官 服 現 役 滿 1年 提 出 申 請 ， 並 經 人 事 評 審 令 審 定     15

            之 申 請 退 伍 者 ） ， 未 依 招 生 簡 章 服 滿 役 期 者 ， 應 予 賠 償 。 故     16

            軍 事 教 育 條 例 所 規 範 應 賠 償 之 對 象 顯 與 服 役 條 例 所 規 範 應 予     17

            賠 償 之 對 象 不 同 ， 本 件 被 告 既 係 已 任 官 服 役 之 人 員 ， 自 應 優     18

            先 適 用 服 役 條 例 之 規 定 ， 而 服 役 條 例 第 15條 第 3項 並 未 將 同     19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第 5款 之 事 由 併 列 於 第 2項 應 賠 償 之 對 象 ， 申 請 退 伍     20

            賠 償 辦 法 亦 同 。     21

        (二 )聲 明 ︰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   22

        四 、 爭 點 ︰     23

        (一 )原 告 請 求 被 告 應 依 107年 12月 11日 修 正 之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5     24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準 用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第 3條 第 1項 前 段 規 定     25

            賠 償 ， 是 否 適 法 ？     26

        (二 )原 告 得 請 求 之 金 額 為 何 ？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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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五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︰     01

        (一 )前 提 事 實 ： 如 爭 訟 概 要 欄 所 載 之 事 實 ， 業 據 兩 造 分 別 陳 明 在     02

            卷 ， 復 有 陸 軍 航 空 特 戰 指 揮 部 108年 5月 21日 陸 航 特 人 字 第 10     03

            80004333號 令 (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8年 度 簡 字 第 81號 行 政 訴     04

            訟 簡 易 訴 訟 事 件 移 送 卷 【 下 稱 移 送 卷 】 第 19-21頁 )、 國 防 部     05

            陸 軍 司 令 部 108年 6月 退 伍 除 役 名 冊 (本 院 卷 第 141頁 )、 原 告     06

            108年 8月 14日 陸 航 翌 仁 字 第 1080002467號 函 （ 移 送 卷 第 31-3     07

            3頁 ） 、 原 告 未 服 滿 年 限 人 員 賠 償 費 用 清 冊 (移 送 卷 第 25頁 )     08

            、 被 告 兵 籍 表 (本 院 卷 第 265-270頁 )、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入 學 志     09

            願 保 證 書 (下 稱 系 爭 志 願 書 ， 本 院 卷 第 137頁 )等 附 卷 可 以 證     10

            明 ， 堪 予 認 定 。     11

        (二 )兩 造 間 確 有 訂 立 行 政 契 約 ：     12

         1、 應 適 用 之 法 令 ：     13

            行 政 程 序 法     14

         (1)第 135條 ： 「 公 法 上 法 律 關 係 得 以 契 約 設 定 、 變 更 或 消 滅 之     15

            。 但 依 其 性 質 或 法 規 規 定 不 得 締 約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     16

         (2)第 139條 ： 「 行 政 契 約 之 締 結 ，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。 但 法 規 另 有     17

            其 他 方 式 之 規 定 者 ， 依 其 規 定 。 」     18

         (3)第 148條 第 1項 ： 「 行 政 契 約 約 定 自 願 接 受 執 行 時 ， 債 務 人 不     19

            為 給 付 時 ， 債 權 人 得 以 該 契 約 為 強 制 執 行 之 執 行 名 義 。 」     20

         (4)第 149條 ： 「 行 政 契 約 ，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， 準 用 民 法 相 關 之 規     21

            定 。 」     22

         2、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：     23

            按 行 政 機 關 基 於 其 法 定 職 權 ， 為 達 特 定 之 行 政 上 目 的 ， 於 不     24

            違 反 法 律 規 定 之 前 提 下 ， 自 得 與 人 民 約 定 提 供 某 種 給 付 ， 並     25

            使 接 受 給 付 者 負 合 理 之 負 擔 或 其 他 公 法 上 對 待 給 付 之 義 務 ，     26

            而 成 立 行 政 契 約 關 係 。 又 行 政 契 約 ，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， 準 用 民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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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法 相 關 之 規 定 ，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49條 亦 有 明 文 。 司 法 院 釋 字     01

            第 348號 解 釋 理 由 以 例 示 之 方 式 說 明 學 校 與 學 生 間 訂 立 契 約     02

            之 方 式 如 志 願 書 之 類 ， 惟 並 非 以 志 願 書 或 招 生 簡 章 為 限 ， 只     03

            要 學 生 確 有 入 學 ， 則 其 他 如 學 生 手 冊 均 可 成 為 學 校 與 學 生 間     04

            訂 立 契 約 之 內 容 (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6年 度 判 字 第 995號 判 決 參 照     05

            )。 查 本 件 被 告 係 依 招 生 簡 章 之 規 定 報 名 參 加 軍 校 甄 選 考 試     06

            ， 嗣 經 錄 取 陸 軍 官 校 102年 班 飛 行 生 土 木 工 程 學 系 ， 並 於 入     07

            學 時 由 被 告 簽 具 系 爭 志 願 書 ， 依 上 開 司 法 院 解 釋 及 最 高 行 政     08

            法 院 判 決 之 意 旨 ， 上 述 招 生 簡 章 及 系 爭 志 願 書 即 構 成 軍 事 學     09

            校 與 被 告 間 所 訂 立 行 政 契 約 之 內 容 ， 雙 方 自 應 本 於 誠 信 原 則     10

            履 行 公 法 契 約 上 之 義 務 。 而 招 生 簡 章 拾 貳 、 畢 業 與 服 役 規 定     11

            ： 「 … … 二 、 服 役 規 定 ： (一 )軍 費 生 ： 1.畢 業 後 服 常 備 軍 官     12

            現 役 10年 。 2.各 校 院 學 生 畢 業 後 完 成 飛 行 訓 練 者 ， 自 任 官 之     13

            日 起 常 備 軍 官 現 役 14年 ； … … 」 拾 肆 、 一 般 規 定 ： 「 … … 十     14

            一 、 軍 費 生 畢 業 任 官 後 ， 因 年 度 考 績 丙 上 以 下 或 個 人 因 素 一     15

            次 受 記 大 過 2次 以 上 ， 經 人 事 評 審 會 考 核 不 適 服 現 役 ， 予 以     16

            退 伍 ， 致 未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所 定 之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者 ， 應 依 尚 未     17

            服 滿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之 比 例 ， 賠 償 所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。     18

            」 （ 參 本 院 卷 第 167-168頁 ） 上 開 賠 償 範 圍 限 於 所 受 領 之 「     19

            公 費 待 遇 」 及 「 津 貼 」 之 規 定 與 96年 1月 9日 修 正 之 軍 費 生 賠     20

            償 辦 法 第 9條 第 3項 規 定 相 同 。 次 查 ， 被 告 於 陸 軍 官 校 畢 業 後     21

            ， 陸 續 就 讀 步 校 官 分 班 、 陸 航 飛 行 軍 官 班 、 陸 航 飛 指 部 合 格     22

            班 。 嗣 服 役 於 原 告 機 關 ， 擔 任 工 兵 參 謀 官 ， 有 被 告 兵 籍 表 附     23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265-270頁 可 按 ， 惟 因 原 告 以 被 告 不 適 服 現 役 辦 理     24

            退 伍 ， 並 經 國 防 部 陸 軍 司 令 部 以 108年 5月 15日 令 核 定 退 伍 ，     25

            於 000年 0月 0日 生 效 ， 被 告 尚 有 97個 月 之 現 役 未 服 滿 ， 依 招     26

            生 簡 章 拾 肆 、 一 般 規 定 及 上 開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9條 第 3項 規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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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定 ， 被 告 自 應 依 尚 未 服 滿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之 比 例 （ 即 97/168）     01

            賠 償 所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。     02

        (三 )原 告 應 依 96年 1月 9日 修 正 之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9條 第 3項 規 定     03

            計 算 賠 償 額 ， 並 請 求 被 告 賠 償 647,881元 ：     04

         1、 應 適 用 之 法 令 ：     05

         (1)軍 事 教 育 條 例     06

          A.第 17條 ： 「 (第 1項 )軍 事 學 校 及 預 備 學 校 之 學 員 生 ， 除 自 費     07

            學 生 外 ， 享 有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。 (第 2項 )前 項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    08

            貼 發 給 條 件 、 基 準 、 程 序 、 受 領 年 限 、 應 履 行 義 務 及 其 他 應     09

            遵 行 事 項 之 辦 法 ， 由 國 防 部 擬 訂 ，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。 」     10

          B.92年 6月 25日 修 正 前 第 18條 ： 「 (第 1項 )前 條 第 1項 受 領 公 費     11

            待 遇 及 津 貼 之 學 員 生 ， 違 反 應 履 行 義 務 及 應 遵 行 事 項 規 定 時     12

            ， 應 予 賠 償 。 (第 2項 )前 項 賠 償 事 由 、 範 圍 、 程 序 、 分 期 賠     13

            償 及 免 予 賠 償 條 件 等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， 由 國 防 部 擬 定 ， 報 請     14

           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。 」     15

         (2)96年 1月 9日 修 正 之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    16

          A.第 1條 ： 「 本 辦 法 依 軍 事 教 育 條 例 第 17條 第 2項 及 第 18條 第 2     17

           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。 」     18

          B.第 2條 ： 「 本 辦 法 用 詞 定 義 如 下 ： 一 、 軍 費 生 ： 指 軍 事 學 校     19

            及 預 備 學 校 （ 以 下 簡 稱 學 校 ） 受 領 由 國 防 部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公     20

           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之 學 員 生 。 二 、 公 費 待 遇 ： 指 學 費 、 雜 費 、 住     21

            宿 費 、 服 裝 費 、 主 副 食 費 及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補 助 費 （ 以 下 簡 稱     22

            健 保 補 助 費 ） 等 。 」     23

          C.第 7條 第 3款 ： 「 軍 費 生 應 履 行 之 義 務 及 應 遵 行 之 事 項 如 下 ：     24

            … … 三 、 軍 事 學 校 畢 業 任 官 後 ， 應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所 定 之 現 役     25

            最 少 年 限 。 」     26

          D.第 9條 第 3項 ： 「 軍 費 生 畢 業 任 官 後 ， 因 年 度 考 績 丙 上 以 下 或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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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個 人 因 素 1次 受 記 大 過 2次 以 上 ， 經 人 事 評 審 會 考 核 不 適 服 現     01

            役 ， 予 以 退 伍 ， 致 未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所 定 之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者 ，     02

            應 依 尚 未 服 滿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之 比 例 ， 賠 償 所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遇     03

            及 津 貼 。 」     04

         (3)107年 12月 11日 修 正 之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5條 第 1項 ： 「 軍 費     05

            生 畢 業 任 官 後 ， 依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第 15條 第 1項     06

            第 5款 、 第 7款 、 第 8款 及 第 9款 規 定 核 定 退 伍 ， 而 未 服 滿 招 生     07

            簡 章 所 定 役 期 者 ， 其 賠 償 範 圍 、 分 期 賠 償 及 免 予 賠 償 等 相 關     08

        　 　 事 項 ， 準 用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未 服 滿 最 少 服 役 年 限 志 願 申 請     09

        　 　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之 規 定 。 」     10

         (4)服 役 條 例 第 15條 第 1項 第 5款 、 第 10款 、 第 3項 ： 「 (第 1項 )常     11

            備 軍 官 、 常 備 士 官 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予 以 退 伍 ： … … 五     12

            、 年 度 考 績 丙 上 以 下 或 因 個 人 因 素 1次 受 記 大 過 2次 以 上 ， 經     13

            人 事 評 審 會 考 核 不 適 服 現 役 。 … … 十 、 任 官 服 現 役 滿 1年 提     14

            出 申 請 ， 並 經 人 事 評 審 會 審 定 。 … … (第 3項 )依 第 1項 第 10款     15

            提 前 退 伍 之 人 員 ， 未 依 招 生 簡 章 服 滿 役 期 者 ， 應 予 賠 償 ； 其     16

            賠 償 事 由 、 範 圍 、 程 序 、 分 期 賠 償 及 免 予 賠 償 條 件 等 相 關 事     17

            項 之 辦 法 ， 由 國 防 部 定 之 。 」     18

         (5)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    19

          A.第 2條 ： 「 本 辦 法 用 詞 ， 定 義 如 下 ： 一 、 公 費 待 遇 ： 指 學 費     20

            、 雜 費 、 住 宿 費 、 服 裝 費 、 主 副 食 費 及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補 助 費     21

            等 相 關 費 用 。 二 、 津 貼 ： 指 於 國 內 、 外 軍 事 校 院 及 大 學 儲 備     22

        　 　 軍 官 訓 練 團 或 訓 練 機 構 所 支 領 之 下 列 費 用 及 全 時 進 修 所 受 領     23

        　 　 之 補 助 費 用 ： （ 一 ） 軍 事 校 院 學 生 月 支 數 額 。 （ 二 ） 訓 練 及     24

        　 　 學 習 期 間 所 支 領 之 訓 練 或 勤 （ 職 ） 務 津 貼 、 補 助 、 補 貼 或 獎     25

        　 　 金 等 相 關 費 用 。 三 、 訓 練 費 用 ： 指 於 下 列 訓 練 所 需 個 人 專 用     26

        　 　 裝 備 、 器 材 、 耗 材 及 受 領 之 交 通 費 、 住 宿 費 、 生 活 補 助 費 、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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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醫 保 費 及 其 他 與 訓 練 有 關 費 用 ： （ 一 ） 國 內 、 外 軍 事 校 院 及     01

        　 　 大 學 儲 備 軍 官 訓 練 團 或 訓 練 機 構 之 專 長 、 職 能 訓 練 。 （ 二 ）     02

        　 　 軍 售 、 商 售 、 出 國 接 （ 修 ） 裝 備 之 專 案 訓 練 。 （ 三 ） 其 他 經     03

        　 　 國 防 部 或 各 司 令 部 核 定 之 國 內 、 外 專 案 訓 練 。 … … 。 」     04

          B.第 3條 第 1項 前 段 ： 「 軍 官 、 士 官 依 本 條 例 第 15條 第 1項 第 10     05

            款 規 定 退 伍 ， 而 未 依 招 生 簡 章 服 滿 役 期 者 ， 應 以 就 讀 預 備 學     06

            校 與 接 受 基 礎 教 育 、 分 科 （ 專 長 ） 教 育 、 國 外 受 訓 及 全 時 進     07

            修 期 間 ， 所 受 領 公 費 待 遇 、 津 貼 及 訓 練 費 用 合 計 總 金 額 之 2     08

            倍 金 額 計 算 後 ， 依 應 服 滿 與 未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所 定 役 期 之 比 率     09

            賠 償 。 」     10

         (6)民 法     11

          A.第 203條 ： 「 應 付 利 息 之 債 務 ， 其 利 率 未 經 約 定 ， 亦 無 法 律     12

            可 據 者 ， 週 年 利 率 為 百 分 之 5。 」     13

          B.第 229條 第 2項 ： 「 給 付 無 確 定 期 限 者 ， 債 務 人 於 債 權 人 得 請     14

            求 給 付 時 ， 經 其 催 告 而 未 為 給 付 ， 自 受 催 告 時 起 ， 負 遲 延 責     15

            任 。 其 經 債 權 人 起 訴 而 送 達 訴 狀 ， 或 依 督 促 程 序 送 達 支 付 命     16

            令 ， 或 為 其 他 相 類 之 行 為 者 ， 與 催 告 有 同 一 之 效 力 。 」     17

          C.第 233條 第 1項 ： 「 遲 延 之 債 務 ， 以 支 付 金 錢 為 標 的 者 ， 債 權     18

            人 得 請 求 依 法 定 利 率 計 算 之 遲 延 利 息 。 但 約 定 利 率 較 高 者 ，     19

        　 　 仍 從 其 約 定 利 率 。 」     20

         2、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：     21

         (1)按 違 約 金 係 指 當 事 人 為 確 保 債 務 之 履 行 ， 約 定 債 務 人 於 債 務     22

            不 履 行 （ 包 括 給 付 不 能 、 給 付 遲 延 及 不 完 全 給 付 ） 時 ， 應 支     23

            付 之 金 錢 。 又 違 約 金 多 寡 將 影 響 當 事 人 是 否 參 與 該 法 律 行 為     24

            ， 倘 違 約 金 額 不 明 確 ， 即 無 法 評 估 參 與 之 法 律 風 險 ， 故 違 約     25

            金 之 金 額 及 如 何 計 算 ， 通 常 於 訂 約 時 即 已 確 定 。 又 違 約 金 條     26

            款 應 由 兩 造 共 同 約 定 ， 是 倘 由 訂 約 單 方 片 面 更 改 違 約 金 額 及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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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違 約 金 計 算 方 式 ， 自 不 生 效 力 。 查 原 告 98年 入 學 時 之 招 生 簡     01

            章 拾 肆 、 十 一 僅 規 定 ： 「 軍 費 生 畢 業 任 官 後 ， 因 年 度 考 績 丙     02

            上 以 下 或 個 人 因 素 一 次 受 記 大 過 2次 以 上 ， 經 人 事 評 審 會 考     03

            核 不 適 服 現 役 ， 予 以 退 伍 ， 致 未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所 定 之 現 役 最     04

            少 年 限 者 ， 應 依 尚 未 服 滿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之 比 例 ， 賠 償 所 受 領     05

           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。 」 其 既 約 定 應 賠 償 所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    06

            津 貼 ， 以 確 保 學 生 分 發 任 職 之 義 務 履 行 ， 核 其 性 質 應 屬 違 約     07

            金 之 約 定 。 是 該 違 約 金 之 金 額 及 計 算 方 法 自 不 容 許 單 方 更 改     08

            。 又 依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2條 規 定 所 謂 公 費 待 遇 係 指 學 費 、     09

            雜 費 、 住 宿 費 、 服 裝 費 、 主 副 食 費 及 健 保 補 助 費 等 。 依 條 文     10

            文 義 觀 之 ， 顯 屬 例 示 該 費 用 項 目 ， 然 參 以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    11

            第 2條 復 明 定 公 費 待 遇 、 津 貼 及 訓 練 費 用 之 定 義 。 因 此 ， 若     12

            屬 訓 練 費 用 之 範 圍 ， 自 不 屬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， 乃 當 然 解 釋 ，     13

            惟 公 費 待 遇 及 訓 練 費 用 項 下 均 列 有 「 住 宿 費 」 ， 則 住 宿 費 用     14

            究 屬 公 費 待 遇 或 訓 練 費 用 ， 則 應 審 究 該 費 用 發 生 時 期 ， 倘 在     15

            訓 練 期 間 所 生 之 「 住 宿 費 」 則 應 屬 訓 練 費 用 之 一 部 。 再 按 ，     16

            有 關 人 民 之 權 利 義 務 ， 應 以 法 律 定 之 ， 或 由 法 律 明 確 授 權 之     17

            行 政 命 令 定 之 ， 本 件 相 關 之 軍 事 教 育 條 例 、 行 為 時 賠 償 辦 法     18

            及 招 生 簡 章 ， 於 被 告 入 學 簽 訂 公 費 就 學 契 約 時 ， 就 軍 費 生 畢     19

            業 任 官 後 未 服 滿 招 生 簡 章 所 定 之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者 ， 既 均 無 應     20

            賠 償 所 受 領 之 訓 練 費 及 2倍 計 算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， 且 亦 未     21

            於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107年 12月 11日 修 正 第 5條 第 1項 之 賠 償 規     22

            定 時 ， 再 與 被 告 重 新 簽 訂 同 意 遵 守 修 正 後 賠 償 方 式 之 行 政 契     23

            約 ， 則 原 告 自 不 得 逕 依 107年 修 正 之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5條 第     24

            1項 準 用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第 3條 第 1項 前 段 之 規 定 ， 主 張 被     25

            告 應 受 該 規 定 之 拘 束 ， 而 請 求 被 告 賠 償 之 範 圍 包 括 訓 練 費 及     26

            2倍 計 算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。 故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與 國 防 部 間 屬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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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繼 續 性 法 律 關 係 ， 容 許 不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， 應 依 107年 12月 11     01

            日 修 正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5條 第 1項 規 定 準 用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    02

            法 第 3條 第 1項 前 段 規 定 計 算 賠 償 金 額 云 云 ， 並 不 可 採 。     03

         (2)查 被 告 於 98年 9月 7日 就 讀 陸 軍 官 校 4年 制 大 學 部 之 102年 班 ，     04

            而 於 102年 7月 1日 畢 業 ， 嗣 後 並 經 陸 航 飛 行 軍 官 班 、 陸 航 飛     05

            指 部 合 格 班 完 成 飛 行 訓 練 ， 故 應 自 任 官 之 日 起 服 常 備 軍 官 現     06

            役 14年 。 嗣 被 告 因 107年 度 考 績 丙 上 ， 經 依 服 役 條 例 第 15條     07

            第 1項 第 5款 規 定 ， 核 定 「 不 適 服 現 役 」 退 伍 ， 於 108年 6月 1     08

            日 零 時 生 效 ， 有 陸 軍 航 空 特 戰 指 揮 部 108年 5月 21日 陸 航 特 人     09

            字 第 1080004333號 令 (移 送 卷 第 19-21頁 )可 參 ， 因 而 尚 有 97     10

            個 月 之 現 役 未 服 滿 。 因 被 告 就 讀 上 開 軍 事 （ 進 修 ） 教 育 課 程     11

            期 間 ， 僅 簽 訂 系 爭 志 願 書 ， 則 被 告 依 上 述 行 政 契 約 及 招 生 簡     12

            章 約 定 ， 應 依 尚 未 服 滿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之 比 率 賠 償 所 受 領 之 公     13

           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， 並 依 此 計 算 被 告 應 賠 償 所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    14

            津 貼 。 依 上 開 說 明 ， 原 告 只 能 向 被 告 請 求 賠 償 所 受 領 之 公 費     15

            待 遇 （ 即 學 費 、 雜 費 、 住 宿 費 、 服 裝 費 、 主 副 食 費 及 全 民 健     16

            康 保 險 補 助 費 ） 及 津 貼 ， 不 包 括 「 訓 練 費 」 。 而 依 原 告 計 算     17

            被 告 受 領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所 製 作 之 陸 軍 官 校 102年 班 畢 業 生     18

            在 校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統 計 表 （ 下 稱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統 計 表 ，     19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245-246頁 ） 及 陸 軍 司 令 部 軍 官 士 官 未 服 滿 最 少 服     20

            役 年 限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費 用 參 考 基 準 表 （ 下 稱 賠 償 費 用 參 考 基     21

            準 表 ， 本 院 卷 第 249、 253-254頁 ） ， 經 原 告 於 本 院 110年 4月     22

            14日 準 備 程 序 時 確 認 「 步 校 官 分 班 」 其 中 課 程 費 、 教 育 訓 練     23

            費 、 維 保 費 用 等 3項 ； 「 陸 航 飛 行 軍 官 班 」 其 中 體 檢 、 航 生     24

            訓 、 求 生 訓 、 課 程 費 、 教 育 訓 練 費 、 維 保 費 用 ； 「 陸 航 飛 指     25

            部 合 格 班 」 除 住 宿 費 以 外 ， 均 屬 訓 練 費 等 情 ， 有 準 備 程 序 筆     26

            錄 （ 本 院 卷 第 488頁 ） 可 按 。 故 被 告 應 賠 償 之 金 額 其 計 算 式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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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如 下 ： 1.陸 軍 官 校 在 校 期 間 之 待 遇 及 津 貼 為 1,122,103元 ，     01

            有 陸 軍 官 校 102年 班 畢 業 生 在 校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統 計 表 可 佐     02

            （ 本 院 卷 第 245-246頁 ） 。 2.任 官 期 間 公 費 待 遇 為 ： (1)步 校     03

            官 分 班 ： 其 中 課 程 費 2,375元 、 教 育 訓 練 費 402元 、 維 保 費 用     04

            144元 +4,703元 =7,624元 ， 均 屬 訓 練 費 ， 應 扣 除 ， 有 陸 軍 步     05

            兵 訓 練 指 揮 部 108年 3月 25日 陸 教 步 計 字 第 1080001585號 函 附     06

            陸 軍 司 令 部 軍 官 士 官 未 服 滿 最 少 服 役 年 限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費 用     07

            參 考 基 準 表 （ 下 稱 賠 償 費 用 參 考 基 準 表 ） 可 憑 （ 本 院 卷 第 24     08

            7-249頁 ） ； (2)陸 航 飛 行 軍 官 班 ： 其 中 體 檢 、 航 生 訓 、 求 生     09

            訓 43,100元 、 課 程 費 6,805元 、 教 育 訓 練 費 360,000元 、 維 保     10

            費 用 392,207元 +2,256,540元 +1,589,560元 +392,779元 =5,04     11

            0,991元 均 屬 訓 練 費 ， 應 扣 除 。 (3)陸 航 飛 指 部 合 格 班 ： 其 中     12

            課 程 費 33,250元 +教 育 訓 練 費 50,000元 +維 保 費 用 519,480元     13

            +1,594,850元 +64,390元 =2,261,970元 均 屬 訓 練 費 ， 應 扣 除     14

            ， 有 陸 軍 航 空 特 戰 指 揮 部 飛 行 訓 練 指 揮 部 108年 2月 22日 陸 航     15

            羿 人 字 第 1080000559號 呈 附 賠 償 費 用 參 考 基 準 表 可 稽 （ 本 院     16

            卷 第 251-254頁 ） ； 至 於 被 告 於 步 校 官 分 班 之 住 宿 費 2,344元     17

            、 陸 航 飛 行 軍 官 班 之 住 宿 費 4,846元 及 陸 航 飛 指 部 合 格 班 之     18

            住 宿 費 673元 ， 既 均 於 訓 練 期 間 所 生 之 費 用 ， 雖 原 告 認 住 宿     19

            費 屬 公 費 待 遇 而 非 訓 練 費 用 ， 然 依 申 請 退 伍 賠 償 辦 法 第 2條     20

            第 3款 規 定 ， 訓 練 費 用 包 含 住 宿 費 ， 此 部 分 住 宿 費 ， 自 均 應     21

            一 併 扣 除 。 則 被 告 所 受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為 1,122,103元 ，     22

            被 告 應 賠 償 之 金 額 為 647,881元 （ 計 算 式 :1,122,103x97/168     23

            =647,881元 ， 元 以 下 四 捨 五 入 ） ， 故 原 告 向 被 告 請 求 賠 償 所     24

           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647,881元 ， 自 屬 有 據 。     25

         (3)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49條 規 定 ，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， 準 用 民 法 相 關     26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因 行 政 程 序 法 並 無 利 息 之 規 定 ， 故 民 法 第 203條 、 第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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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229條 第 2項 及 第 233條 第 1項 前 段 關 於 遲 延 利 息 之 規 定 ， 自 得     01

            準 用 之 。 是 原 告 依 招 生 簡 章 及 96年 修 正 之 軍 費 生 賠 償 辦 法 第     02

            9條 第 3項 ， 請 求 被 告 應 依 尚 未 服 滿 現 役 最 少 年 限 之 比 率 賠 償     03

            所 受 領 之 公 費 待 遇 及 津 貼 合 計 647,881元 及 自 109年 3月 12日     04

            行 政 訴 訟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即 109年 3月 13日 起 ， 至 清 償 日     05

           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惟     06

            原 告 逾 此 部 分 所 為 之 請 求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又 本 件 判     07

            決 基 礎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訴 訟 資 料 經 本 院     08

            斟 酌 後 ， 核 與 本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逐 一 論 述 ， 附 此 敘     09

            明 。     10

        六 、 結 論 ︰ 原 告 之 訴 為 一 部 有 理 由 ， 一 部 無 理 由 。     11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10　  年 　 　 8　 　  月 　 　 31　 　 日   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二 庭   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　 李 　 協 　 明   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曾 　 宏 　 揚   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廖 　 建 　 彥     16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   17

        一 、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20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， 其     18

            未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提 出 上 訴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    19

           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。 未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逕 以 裁     20

            定 駁 回 。     21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時 應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， 並 提 出 委 任 書 。 （ 行 政 訴     22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241條 之 1第 1項 前 段 ）     23

        三 、 但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者 ， 得 例 外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（ 同     24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但 書 、 第 2項 ）     25

             26

        得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         所   需   要   件          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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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代 理 人 之 情 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

             02

        （ 一 ） 符 合 右 列 情 形 1.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具 備 律 師 資     03

        　 　 　 之 一 者 ， 得 不   格 或 為 教 育 部 審 定 合 格 之 大 學 或 獨   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  立 學 院 公 法 學 教 授 、 副 教 授 者 。      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訟 代 理 人 　   2.稅 務 行 政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  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人 具 備 會 計 師 資 格 者 。            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專 利 行 政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  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人 具 備 專 利 師 資 格 或 依 法 得 為 專     0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 代 理 人 者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

             11

        （ 二 ） 非 律 師 具 有 右 1.上 訴 人 之 配 偶 、 三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、     12

              列 情 形 之 一 ，   二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具 備 律 師 資 格 者 。     13

              經 最 高 行 政 法 2.稅 務 行 政 事 件 ， 具 備 會 計 師 資 格 者     14

              院 認 為 適 當 者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

              ， 亦 得 為 上 訴 3.專 利 行 政 事 件 ， 具 備 專 利 師 資 格 或     16

              審 訴 訟 代 理 人   依 法 得 為 專 利 代 理 人 者 。            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上 訴 人 為 公 法 人 、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  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公 法 上 之 非 法 人 團 體 時 ， 其 所 屬   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 任 人 員 辦 理 法 制 、 法 務 、 訴 願 業   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 或 與 訴 訟 事 件 相 關 業 務 者 。          21

             22

        是 否 符 合 （ 一 ） 、 （ 二 ） 之 情 形 ， 而 得 為 強 制 律 師 代 理 之 例     23

        外 ， 上 訴 人 應 於 提 起 上 訴 或 委 任 時 釋 明 之 ， 並 提 出 （ 二 ） 所     24

        示 關 係 之 釋 明 文 書 影 本 及 委 任 書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

             26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10　  年 　 　 8　 　  月 　 　 31　 　 日     27

        16

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書 記 官 　 洪 　 美 　 智     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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